
证券代码

：

002003

证券简称

：

伟星股份 公告编号

：

2010-041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解除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

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公司于

2010

年

10

月

29

日接到控股股东伟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伟星集团

"

）的有关函件，获悉伟星集团质押

给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市南窑支行的

5,72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76%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于

2010

年

10

月

29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质押解除手续。

伟星集团共持有公司股份

59,090,72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8.49%

。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伟星集团共质押其持有的

公司股份

50,656,26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4.42%

。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0

月

30

日

证券代码

：

002127

证券简称

：

新民科技 公告编号

：

2010-047

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行业类别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

任

。

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07

年

4

月

18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主营业务为：纺织

原料（皮棉除外）及纺织品、服装、服饰及绣品、纺织助剂及染化料、纺机及纺机配件的生产、销售，纺织品的炼染印及后整

理加工，组装计算机。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代理出口将本企业自行研制开发的技术转让给其他企业所

生产的产品；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

和国家禁止进出口听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

"

三来一补

"

业务。 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

引》规定，公司行业类别为

"C11

纺织业

"

。

2009

年度，经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审计，公司涤纶长丝的营业收入

80,246.46

万元，占总营业收入

127,968,57

万元的

62.71%

，且公司

2010

年度非公开增发的募集资金项目主要为涤纶长丝业务，该项目完成后，估计

2011

年度涤纶长丝业务的营业收入比例将有所上升，根据《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的有关规定，公司行业分类应变更为

"C47

化学纤维制造业

"

。

经公司申请，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本公司将于

2010

年

11

月

1

日起正式启用新行业分类，行业类别由原来的

"C11

纺织业

"

变更为

"C47

化学纤维制造业

"

。

特此公告。

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一月一日

证券代码

：

000895

证券简称

：

双汇发展 公告编号

：

2010-46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进展暨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2010

年

3

月

8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对本公司下发《关于对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

司部关注函

[2010]

第

28

号），要求公司尽快就少数股东转让股权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拟定整改方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河南省证监局的相关要求，公司于

2010

年

3

月

22

日起停牌，开始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沟通、商讨解决方案。

2010

年

4

月

1

日， 本公司接到控股股东河南省漯河市双汇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其准备筹划对本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事宜的通知，本公司据此于

2010

年

4

月

2

日刊登了《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暨停牌公告》。

在停牌期间，本公司积极推进有关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 由于重组方案涉及的程序复杂且重组涉及资产范围较

大，重组方案涉及的相关问题仍需要向有关主管部门进行持续沟通。 由此，本公司已申请延长股票停牌时间，预计于

2010

年

11

月

11

日复牌。 目前，本公司正继续积极开展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工作，待有关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公告并

复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及时披露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

Ｏ

一

Ｏ

年十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

002158

证券简称

：

汉钟精机 公告编号

：

2010-033

上海汉钟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变更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本公司于

2010

年

10

月

28

日收到股东

CAPITAL HARVEST TECHNOLOGY LIMITED

通知， 该公司已于

2010

年

10

月

20

日签署了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相关文件，法定代表人由原来的蔡永昌先生（

TSAI YUNG-CHANG

）变更为许光纯

先生（

HSU KUAN-CHUN

）。

CAPITAL HARVEST TECHNOLOGY LIMITED

持有本公司股份

66,903,047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36.81%

，非本公司

控股股东。 许光纯先生（

HSU KUAN-CHUN

）为现派本公司董事会成员。

特此公告。

上海汉钟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

002434

证券简称

：

万里扬 公告编号

：

2010-012

浙江万里扬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 公 司 及 董 事 会 全 体 成 员 保 证 信 息 披 露 的 内 容 真 实

、

准 确

、

完 整

，

没 有 虚 假 记 载

、

误 导 性 陈 述 或 重 大 遗 漏

。

本公司于

2010

年

10

月

25

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并于当日起公司股票停牌。

目前，中介机构已全面展开工作，同时公司与相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该项工作。 由于该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因素，

本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本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直至相关事项确定并披露有关结果后

复牌。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万里扬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10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

002434

证券简称

：

万里扬 公告编号

：

2010-013

浙江万里扬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浙江万里扬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银行专户的议案》。

因公司经营管理需要，本次变更募集资金银行专户：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所募资金和超募资金将由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更换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进行专户存储。 （详见公司

2010-009

号公告）。

公司已与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国信证券

"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以下

简称

"

专户银行

"

） 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协议约定主要内容如下：

一、公司已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

"

专户

"

），该专户仅用于公

司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募集资金和 超募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公司授权国信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可以随时到专户银行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专户银行

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三、专户银行按月（每月

5

日之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国信证券。 专户银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四、公司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按照孰低原则在

1000

万元或募集资金净

额的

5%

之间确定）的，专户银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国信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五、专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国信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国信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国信证

券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特此公告。

浙江万里扬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10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

600481

证券简称

：

双良节能 编号

：

2010-43

证券代码

：

110009

证券简称

：

双良转债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

双良转债

"

实施转股事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债券代码：

110009

债券简称：双良转债

转股代码：

190009

转股简称：双良转股

转股价格：

21.11

元

转股起止日：

2010

年

11

月

04

日至

2015

年

05

月

04

日

转股部分上市交易日：申请转股，交割确认后的第二个交易日（即转股后的下一个交易日）

特别提示：

双良转债发行规模为

7.2

亿元，按初始转股价格

21.11

元计算，全部转股可使本公司股本增加

34,107,058

股，占目前公

司总股本的

4.21%

。 全部转股后，本公司总股本将增至

844,190,309

股，转股新增股份占转股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4.04%

。

根据

"

双良转债

"

赎回条款，在公司可转债转股期内，若公司

A

股股票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当期转股价

格的

130％

（含

130%

），公司有权按照债券面值的

105%

（含当期计息年度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债。

现将双良转债相关事项及申请转股程序公告如下，特提醒持有双良转债的持有者注意：

一、双良转债发行规模、票面金额、期限及利率

1

、发行规模：人民币

7.2

亿元；

2

、票面金额：每张面值

100

元，共计

720

万张；

3

、债券期限：

5

年，自

2010

年

5

月

04

日起，至

2015

年

05

月

04

日止；

4

、票面利率：第一年为

0.5%

，第二年为

0.8%

，第三年为

1.1%

，第四年为

1.4%

，第五年为

1.7%

。 可转债计息起始日为可

转债发行首日。

二、申请转股的程序

1

、转股起止日期

自

2010

年

11

月

04

日起至

2015

年

05

月

04

日止，可转债持有人可在股票交易时间内，随时申请将其所持有的可转债

转换成公司流通

A

股。

2

、转股申请的手续及转股申请的声明事项

转股申请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报盘方式进行。 转股申请报盘及确认程序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进行。

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换成的股份必须是整数。 本公司可转债持有人经申请转股后，对所剩可转债不足转换为一股股

票的余额，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等部门的有关规定，在可转债持有人转股后的

5

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付该部分可

转债的票面金额以及利息。

转股申请一经确认不能撤单。

3

、转股申请时间

持有人须在转换期内（即

2010

年

11

月

04

日起至

2015

年

05

月

04

日）的转股申请时间提交转股申请。 转股申请时间

是指在转换期内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日的正常交易时间，下述时间除外：

（

1

） 双良转债停止交易前的停牌时间；

（

2

） 公司股票停牌时间；

（

3

） 按有关规定，公司须申请停止转股的期间。

4

、双良转债的冻结及注销

上海证券交易所对转股申请确认有效后，将减记（冻结并注销）可转债持有人的可转债数额，同时加记可转债持有人

相应的股票数额。

5

、股份登记事项及因转股而配发的股份所享有的权益

可转债经申请转股后所增加的股票将自动登记入投资者的证券账户。 因可转债转股而持有本公司股票的新股东享有

与本公司原股东同等的权益，并可于转股后下一个交易日上市流通。

6

、转股过程中的有关税费

可转债转股过程中如发生有关税费，由可转债持有人自行负担。

三、转股价格及调整的有关规定

1

、初始转股价格的确定依据

本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

21.11

元

/

股，即本可转债募集说明书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其中

2010

年

3

月

30

日至

2010

年

4

月

20

日的收盘价按

200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进行了除权、除息处理）和前

1

个交易日公司股

票交易均价二者之间的较高者。

2

、转股价格的调整方法及计算公式

本次可转债发行之后的存续期内，当发生送红股、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增加

的股本）、配股及派息等情况时，本公司将对转股价格进行调整，具体调整办法如下：

派息：

P＝P0-D

；

送股或转增股本：

P＝P0/

（

1＋N

）；

增发新股或配股：

P＝

（

P0＋AK

）

/

（

1＋K

）；

三项同时进行时：

P＝

（

P0-D＋AK

）

/

（

1＋N＋K

）。

其中：

P0

为初始转股价格，

D

为每股派息金额，

N

为送股率，

K

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

A

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格，

P

为调整后转股价格。

本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

/

或股东权益变化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

体上刊登董事会决议公告，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时期（如需）。 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

行的可转债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票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本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本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本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

/

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

响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本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

护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 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当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

相关规定来制订

3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

1

）修正权限和修正幅度

在本可转债存续期间，当发行人

A

股股票在任意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

85%

时，发行人董事

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股东大会表决。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方可实施。 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有发行人可转债的股东应当回避。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交易日均价，同时修正后的转股价格不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和股票面

值。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

2

）修正程序

如发行人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时，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及互联网网站上刊登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

告修正幅度、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股期间。 从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转股价格修正日），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

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的转股价格执

行。

四、提前赎回与回售

1

、提前赎回

在本可转债转股期内， 如发行人

A

股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130%

（含

130%

），发

行人有权按照债券面值的

105%

（含当期计息年度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债。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

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

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2

、回售

（

1

）有条件回售条款

在可转债转股期间，如果公司

A

股股票收盘价连续

30

个交易日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70%

时，可转债持有人有权将

其持有的可转债全部或部分按面值的

103%

（含当期利息）回售给发行人。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可

转债持有人任一计息年度在回售条件首次满足后可按上述约定条件行使回售权一次， 若在一个计息年度内首次满足回售

条件而可转债持有人不实施回售的，该计息年度不应再行使回售权。 可转债持有人不能多次行使部分回售权。

（

2

）附加回售条款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存续期内，如果本次发行所募集资金的实施情况与发行人在募集说明书中的承诺相比出现变化，根

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被视作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或者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 发行人将赋予债券持

有人一次回售的权利，即可转债持有人有权按面值的

103%

（含当期利息）的价格向发行人回售其持有的部分或全部可转

换公司债券。 持有人在附加回售条件满足后，可以在发行人公告后的附加回售申报期内进行回售，持有人若在本次附加回

售申报期内不实施回售的，不应再行使本次附加回售权。

有关回售程序等详细事项， 公司将在回售条件满足后的

5

个工作日内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和互联网站

上刊登回售公告。

五、其他

投资者欲全面了解双良转债的所有条款，请查阅

2010

年

04

月

29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的 《江苏双良空调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 或是查阅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

com.cn

上的公司可转债募集说明书全文。

咨询部门：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秘办

咨询电话：

0510-86632358

传真：

0510-86632307

特此公告。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一日

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Ｊｉａｌｏｎｇ Ｆｏｏｄ Ｃｏ．

，

Ｌｔｄ．

（

广东省普宁市池尾工业区上寮园

２５６

幢

０１３８

号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佳隆股份

”、“

公司

”、“

本公司

”

或

“

发行人

”）

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

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

、

准确性

、

完整性

，

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

律责任

。

证券交易所

、

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

，

均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

本公司已承诺将在本公司股票上市后三个月内按照

《

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特别规定

》

和

《

中小企业板投资者权益保护

指引

》

的要求修改公司章程

，

在章程中载明

：（

１

）“

股票被终止上市后

，

公司股票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继续交易

”

和

“

公司不

得修改公司章程中的前项规定

”；（

２

）

需安排网络投票的重大事项

；（

３

）

选举两名或两名以上的董事和监事时应实行累积投票

制

；（

４

）

董事会决定对外担保时应经出席董事会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和三分之二以上独立董事同意

。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林平涛先生

、

林长浩先生

、

林长青先生

、

林长春先生和许巧婵女士承诺

：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

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

回购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

公司股东普宁市创发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

陈泳洪先生和陆

擎女士承诺

：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

已发行的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

公司股东国信弘盛投资有限

公司承诺

：

自增资事项工商变更完成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

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

同时担任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的林平涛先生

、

林长浩先生

、

林长青先生

、

林长春先生和许巧婵女士还均承诺

：

除上述锁定期外

，

在任职

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２５％

；

离职后半年内

，

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在申报离任六

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发行人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发行人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上述锁

定期限届满后

，

股东转让所持股份将依法进行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

，

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

，

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巨潮网站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

本上市公告书已披露未经审计的

２０１０

年三季度财务数据及资产负债表

、

利润表

、

现金流量表和股东权益变动表

。

敬请

投资者注意

。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公司股票发行上市审批情况

本上市公告书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等有关规定，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指引（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修订）》而编制，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佳隆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的基本情况。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３５３

号文核准，本公司公开发行

２

，

６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本次发行采用网

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网下配售

５２０

万股，网上定价发行为

２

，

０８０

万股，发行

价格为

３２．００

元

／

股。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深证上［

２０１０

］

３５０

号文）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简称“佳隆股份”，股票代码“

００２４９５

”；其中本次公

开发行中网上定价发行的

２

，

０８０

万股股票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

日起上市交易。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备查文件可以在巨潮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查询。本公司招股意向书

及招股说明书的披露距今不足一个月，故与其重复的内容不再重述，敬请投资者查阅上述内容。

二、公司股票上市概况

１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２

、上市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

日

３

、股票简称：佳隆股份

４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４９５

５

、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１０

，

４００

万股

６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２

，

６００

万股

７

、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票

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８

、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期限及对其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详见本上市公告书“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的

相关内容。

９

、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本次发行中配售对象参与网下配售获配的股票自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锁定三个月。

１０

、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本次公开发行中网上发行的

２

，

０８０

万股股份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１１

、公司股份可上市交易时间：

持股数

（股）

比例

（

％

）

可上市交易时间

（非交易日顺延）

一、本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１

林平涛

２２

，

５０３

，

９７５ ２１．６４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

日

２

林长浩

１０

，

９１３

，

９５５ １０．４９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

日

３

林长青

１０

，

８６６

，

２４５ １０．４５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

日

４

林长春

１０

，

６０８

，

３９０ １０．２０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

日

５

许巧婵

１０

，

１０７

，

４３５ ９．７２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

日

６

普宁市创发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３．３７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

日

７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２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

８

陈泳洪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４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

日

９

国信弘盛投资有限公司

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２．３１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

１０

陆 擎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９２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

日

合计

７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

二、本次公开发行的股份

１１

网下询价发行的股份

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

日

１２

网上定价发行的股份

２０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８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

日

小计

２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

合计

１０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注：根据《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的规定，在佳隆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时，国信弘盛投资有限公司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其所持有的

２６０

万股公司股份。

１２

、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１３

、上市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

第三节 发行人

、

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１

、发行人中文名称：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英文名称：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Ｊｉａｌｏｎｇ Ｆｏｏｄ Ｃｏ．

，

Ｌｔｄ．

２

、注册资本：

１０

，

４００

万股（本次公开发行后）

３

、法定代表人：林平涛

４

、设立日期：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

５

、住所：广东省普宁市池尾工业区上寮园

２５６

幢

０１３８

号

６

、邮政编码：

５１５３４３

７

、董事会秘书：王钰明

８

、电话号码：

０６６３－２９１２８１６

传真号码：

０６６３－２９１８０１１

９

、发行人电子信箱：

Ｊｉａｌｏｎｇｓｈｉｐｉｎ＠１２６．ｃｏｍ

１０

、公司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Ｊｉａｌｏｎｇ８８．ｃｏｍ

１１

、经营范围：从事食品研究开发；调味品、罐头食品生产、销售。

１２

、主营业务：鸡粉、鸡精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１３

、所属行业：食品制造业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持有公司股票的情况

姓名 职务 性别 年龄 任职起始日期

直接持有股

数

（万股）

间接持有

股数

（万股）

合计占发行后总

股本的比例

林平涛 董事长 男

６１

２００８－１１－２５

至

２０１１－１１－２４

２

，

２５０．３９７５

—

２１．６４％

许巧婵 副董事长 女

６０

２００８－１１－２５

至

２０１１－１１－２４

１

，

０１０．７４３５

—

９．７２％

林长春

董事

总经理

男

３８

２００８－１１－２５

至

２０１１－１１－２４

１

，

０６０．８３９０

—

１０．２０％

林长浩

董事

副总经理

生产总监

男

３３

２００８－１１－２５

至

２０１１－１１－２４

１

，

０９１．３９５５

—

１０．４９％

李青广

董事

营销总监

男

３２

２００８－１１－２５

至

２０１１－１１－２４

— — —

陈鸿鑫 董事 男

３７

２００８－１１－２５

至

２０１１－１１－２４

— — —

卫祥云 独立董事 男

５３

２００８－１１－２５

至

２０１１－１１－２４

— — —

方钦雄 独立董事 男

３６

２００８－１１－２５

至

２０１１－１１－２４

— — —

王俊亮 独立董事 男

５３

２００８－１１－２５

至

２０１１－１１－２４

— — —

林长青 监事会主席 男

３９

２００８－１１－２５

至

２０１１－１１－２４

１

，

０８６．６２４５

—

１０．４５％

赖延河 监事 男

４９

２００８－１１－２５

至

２０１１－１１－２４

— — —

李革胜 监事 男

４３

２００８－１１－２５

至

２０１１－１１－２４

— — —

赖庆妤 财务总监 女

４２

２００８－１１－２５

至

２０１１－１１－２４

— — —

翁明辉 技术总监 男

７２

２００８－１１－２５

至

２０１１－１１－２４

— — —

王钰明 董事会秘书 男

３９

２００８－１１－２５

至

２０１１－１１－２４

— — —

三、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１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简介

林平涛先生持有

２

，

２５０．３９７５

万股股份，林长浩先生持有

１

，

０９１．３９５５

万股股份，林长青先生持有

１

，

０８６．６２４５

万股股份，

林长春先生持有

１

，

０６０．８３９０

万股股份，许巧婵女士持有

１

，

０１０．７４３５

万股股份。 林平涛先生与许巧婵女士为夫妻关系，林平

涛先生与林长浩先生、林长青先生和林长春先生为父子关系，许巧婵女士与林长浩先生、林长青先生和林长春先生为母子关

系，林长浩先生、林长青先生和林长春先生为兄弟关系。 上述五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６

，

５００．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前公司股本

总额的

８３．３３％

，占本次发行后公司股本总额的

６２．５０％

，因此林平涛先生、林长浩先生、林长青先生、林长春先生和许巧婵女

士为发行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林平涛先生：男，中国国籍，未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出生于

１９４９

年

２

月

２８

日；住址：广东省普宁市池尾街道上寮园

２２８

幢

１０１

号；身份证号：

４４０５２７１９４９０２２８＊＊＊＊

。 林平涛先生于

１９８４

年创办普宁县池尾佳隆副食厂并先后担任普宁市

佳隆罐头食品公司法定代表人、普宁市双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监事、公司前身普宁市佳隆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本公司

董事长、全国调味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ＳＡＣ／ＴＣ３９８

）委员。

林长浩先生：男，中国国籍，未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出生于

１９７７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住址：广州市天河区汇景南路

２７９

号

７０１

房；身份证号：

４４５２８１１９７７１２２９＊＊＊＊

。 林长浩先生曾任普宁市泰旺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公司前身普宁市佳隆食品

有限公司生产主管、副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生产总监。

林长青先生：男，中国国籍，未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出生于

１９７１

年

１

月

１

日；住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汇景南路

２１３

号

６０１

房；身份证号：

４４０５２７１９７１０１０１＊＊＊＊

。林长青先生曾任公司前身普宁市佳隆食品有限公司监事、销售经理、副总经

理，普宁市家家福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

林长春先生：男，中国国籍，未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出生于

１９７２

年

９

月

２２

日；住址：广州市白云区汇侨四街

９

号

７０６

房；身份证号：

４４０５２７１９７２０９２２＊＊＊＊

。林长春先生曾任公司前身普宁市佳隆食品有限公司生产主管、经理；现任本公司董

事、总经理、中国调味品协会常务理事。

许巧婵女士：女，中国国籍，未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出生于

１９５０

年

９

月

９

日；住址：广东省普宁市池尾街道上寮园

２２８

幢

１０１

号；身份证号：

４４０５２７１９５００９０９＊＊＊＊

。许巧婵女士曾任普宁市佳隆罐头食品公司副经理、广东省人大代表；现任本

公司副董事长、深圳佳大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广东省工商联执委、广东省工商联女企业家协会副会长、揭阳市女企业

家商会副会长、揭阳市工商联副主席、广东省光彩事业促进会理事。

２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的情况简介

许巧婵女士和林长青先生除投资本公司外，还投资并控制深圳佳大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其基本情况如下：

项 目 基本情况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２６

日

注册资本

７５８

万元

实收资本

７５８

万元

注册号

４４０３０７１０３６０９６５５

法定代表人 许巧婵

注册地址 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龙平东路南湖商场侧边综合楼

１＃

第一层

主要生产经营地 广东省深圳市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股东构成

许巧婵 出资

６８９．７８

万元 占比

９１％

林长青 出资

６８．２２

万元 占比

９％

经营范围

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五金、建材、化工产品、机电的购销（不

含危险化学品及其他专营、专控、专卖商品）

主营业务 自有房产租赁业务

林长青先生的妻子赖佩华女士还投资并控制普宁市天正服装标识设计有限公司，其基本情况如下：

项 目 基本情况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９

日

注册资本

１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１０

万元

注册号

４４５２８１０００００７３８０

法定代表人 赖佩华

注册地址 普宁市池尾街道上寮园

１６０

幢

主要生产经营地 广东省普宁市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股东构成 赖佩华 出资

１０

万元 占比

１００％

经营范围 服务：服装标识设计

主营业务 服装标识设计业务

四、公司前十名股东持有公司发行后股份情况

此次发行后，公司股东总数为：

４１

，

６１２

户。

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持有公司发行后股份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比例（

％

）

１

林平涛

２

，

２５０．３９７５ ２１．６４

２

林长浩

１

，

０９１．３９５５ １０．４９

３

林长青

１

，

０８６．６２４５ １０．４５

４

林长春

１

，

０６０．８３９０ １０．２０

５

许巧婵

１

，

０１０．７４３５ ９．７２

６

普宁市创发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３５０．００ ３．３７

７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２６０．００ ２．５０

８

陈泳洪

２５０．００ ２．４０

９

国信弘盛投资有限公司

２４０．００ ２．３１

１０

陆 擎

２００．００ １．９２

小 计

７

，

８００．００ ７５．００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１

、发行股票数量为

２

，

６００

万股。 其中，网下配售数量为

５２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０％

；网上定价发行数量为

２

，

０８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８０％

。

２

、发行价格为：

３２．００

元

／

股，此价格对应的市盈率为：

（

１

）

６５．３１

倍 （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０９

年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

本计算）；

（

２

）

４９．２３

倍 （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０９

年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

本计算）。

３

、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下称“网下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下称“网上发行”）相

结合的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中通过网下配售向配售对象配售的股票为

５２０

万股，有效申购数量为

１９

，

３２０

万股，有效申购获

得配售的比例为

２．６９１５１１％

， 认购倍数为

３７．１５

倍。 本次发行网上定价发行

２

，

０８０

万股，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８６１７０３６１２９％

，超额认购倍数为

１１６

倍。 本次网下配售及网上定价发行不存在余股。

４

、募集资金总额：

８３

，

２００

万元。

５

、发行费用总额：本次发行费用共计

５

，

５９１．１０

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费用名称 金额（万元）

承销保荐费用

４

，

４６０．００

审计验资费用

５０４．００

律师费用

３３２．００

信息披露费用

２３３．５９

登记托管费用

１０．４５

招股说明书印刷费用

９．２５

上市初费

３．００

印花税

３８．８０

合 计

５

，

５９１．１０

每股发行费用

２．１５

元

／

股。 （每股发行费用

＝

发行费用总额

／

本次发行股本）

６

、募集资金净额：

７７

，

６０８．９０

万元。 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对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立信大华验字［

２０１０

］

１４０

号验资报告。

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９．６２

元（按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资产与本次发行筹资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

行后总股本计算）。

８

、发行人每股收益：

０．４９

元

／

股（以公司

２００９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按照发行后股本摊薄计算）。

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本上市公告书已披露未经审计的

２０１０

年三季度财务数据。 敬请投资者注意。

一、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项目

２０１０－９－３０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增减幅度

流动资产（元）

１５８

，

７５５

，

５７５．３１ １４８

，

５５７

，

３６５．８２ ６．８６％

流动负债（元）

３９

，

１０６

，

４４７．７８ ５０

，

１６０

，

４２１．５４ －２２．０４％

总资产（元）

２６３

，

６８６

，

４１７．０８ ２３６

，

３５８

，

８０１．６９ １１．５６％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２２４

，

５７９

，

９６９．３０ １８６

，

１９８

，

３８０．１５ ２０．６１％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２．８８ ２．３９ ２０．５０％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

１－９

月 增减幅度

营业总收入（元）

１８１

，

５９４

，

１１５．５１ １６１

，

０６５

，

６８２．５９ １２．７５％

利润总额（元）

４４

，

６７７

，

５５３．６６ ４６

，

８３８

，

８３７．５０ －４．６１％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元）

３８

，

３８１

，

５８９．１５ ４０

，

１４３

，

３９６．５３ －４．３９％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发行人股东净利

润（元）

３７

，

５４８

，

５８９．１５ ３４

，

４０５

，

８９６．５３ ９．１３％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４９ ０．５３ －８．１８％

净资产收益率（全面摊薄）

１７．０９％ ２３．７２％ －６．６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全面摊

薄）

１６．７２％ ２０．３３％ －３．６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１９

，

６１８

，

５９３．９８ ２１

，

７７７

，

２３４．３８ －９．９１％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０．２５ ０．２９ －１３．６５％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０

年三季度经营状况良好，财务状况稳定，没有对财务数据和指标产生重大影响的其他重要事项。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承诺，将严格按照中小企业板的有关规则，在上市后三个月内尽快完善公司章程等相关规

章制度。

二、本公司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刊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没有发生可能对公司有较

大影响的重要事项：

１

、本公司严格依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经营状况正常；主营业务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２

、本公司所处行业及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３

、原材料采购价格和产品销售价格未发生重大变化；

４

、公司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

５

、公司未发生重大投资；

６

、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７

、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８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９

、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１０

、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１１

、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１２

、公司无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何如

住所： 深圳市红岭中路

１０１２

号国信证券大厦

１６－２６

层

联系地址： 深圳市红岭中路

１０１２

号国信证券大厦

１６－２６

层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０８３３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１７６６

保荐代表人： 吴安东、邵立忠

项目协办人： 贺耀辉

项目联系人： 何鑫、郑琨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国信证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

保荐书》，国信证券的推荐意见如下：

国信证券认为佳隆股份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０８

年修订）等有关规定，佳隆股份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国信证券愿意推荐佳隆股份

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附件：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资产负债表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利润表

３

、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现金流量表

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

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资 产 负 债 表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单位：元

资 产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负债及所有

者权益

（或股东权

益）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货币资金

５２

，

９４５

，

７４１．６３ ５０

，

７６１

，

１２６．０２

短期借款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交易性金融资产

－ －

交易性金融

负债

－ －

应收票据

－ －

应付票据

－ －

应收帐款

４６

，

９８３

，

９００．０３ ４０

，

２５０

，

１７４．２５

应付帐款

１５

，

３４８

，

１６０．２４ ２１

，

７６８

，

８３３．２６

预付款项

１３

，

６６２

，

３６１．２３ １８

，

５０１

，

０５３．６０

预收款项

１

，

４４４

，

００１．５０ １

，

４４３

，

５８４．００

应收利息

－ －

应付职工薪

酬

９３２

，

２６１．６０ １

，

３３２

，

９７９．００

应收股利

－ －

应交税费

１

，

３８２

，

０２４．４４ ５

，

６１５

，

０２５．２８

其他应收款

４

，

０１０

，

１９０．１８ １

，

８６７

，

７１８．６０

应付利息

－ －

存 货

３９

，

７０３

，

２０７．４０ ３４

，

８９７

，

０８０．２１

应付股利

－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

－ －

其他应付款

－ －

其他流动资产

１

，

４５０

，

１７４．８４ ２

，

２８０

，

２１３．１４

一年内到期

的非流动负

－ －

流动资产合计

１５８

，

７５５

，

５７５．３１ １４８

，

５５７

，

３６５．８２

其他流动负

债

－ －

非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合

计

３９

，

１０６

，

４４７．７８ ５０

，

１６０

，

４２１．５４

持有至到期投资

－ －

非流动负债：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长期借款

－ －

长期应收款

－ －

应付债券

－ －

长期股权投资

－ －

长期应付款

－ －

投资性房地产

－ －

专项应付款

－ －

固定资产

５８

，

２７６

，

３８０．０７ ５９

，

４８８

，

３４４．４２

预计负债

－ －

在建工程

２６

，

７９２

，

９７１．３４ ８

，

１８４

，

９６０．７４

递延所得税

负债

－ －

工程物资

－ －

其他非流动

负债

－ －

固定资产清理

－ －

非流动负债

合计

－ －

生产性生物资产

－ －

负债合计

３９

，

１０６

，

４４７．７８ ５０

，

１６０

，

４２１．５４

油气资产

－ －

所有者权益

（或 股 东 权

益）

无形资产

１９

，

４７３

，

０７０．１９ １９

，

８０３

，

２６０．５８

实收资本（或

股本）

７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开发支出

－ －

资本公积

２９

，

５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９

，

５９０

，

０００．００

商誉

－ －

减：库存股

－ －

长期待摊费用

－ －

盈余公积

１１

，

５２６

，

９７１．７０ １１

，

５２６

，

９７１．７０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３８８

，

４２０．１７ ３２４

，

８７０．１３

未分配利润

１０５

，

４６２

，

９９７．６０ ６７

，

０８１

，

４０８．４５

其他非流动资产

－ －

所有者权益

（或股东权

益）合计

２２４

，

５７９

，

９６９．３０ １８６

，

１９８

，

３８０．１５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１０４

，

９３０

，

８４１．７７ ８７

，

８０１

，

４３５．８７ － －

资 产 总 计

２６３

，

６８６

，

４１７．０８ ２３６

，

３５８

，

８０１．６９

负债及所有

者权益

（或股东权

益）总计

２６３

，

６８６

，

４１７．０８ ２３６

，

３５８

，

８０１．６９

公司负责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利 润 表

２０１０

年度

１－９

月 单位：元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一、营业收入

１８１

，

５９４

，

１１５．５１ １６１

，

０６５

，

６８２．５９

减：营业成本

１１５

，

２０９

，

８７９．５７ １００

，

２１５

，

２４２．１３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１

，

０４０

，

９０３．３６ ９４３

，

８００．８９

销售费用

１０

，

２８６

，

０２５．７５ ８

，

１６５

，

２７０．１９

管理费用

１０

，

１０８

，

７１３．９６ ９

，

７４９

，

３１８．４２

财务费用

８２７

，

３７２．２６ ９９８

，

６６７．０７

资产减值损失

４２３

，

６６６．９５ ９０４

，

５４６．３９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

”号填列）

－ －

投资收益（损失以“

－

”号填列）

－ －

其中：对联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 －

二、营业利润

４３

，

６９７

，

５５３．６６ ４０

，

０８８

，

８３７．５０

加：营业外收入

１

，

１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７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减：营业外支出

１３０

，

０００．００ －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 －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

”号填列）

４４

，

６７７

，

５５３．６６ ４６

，

８３８

，

８３７．５０

减：所得税费用

６

，

２９５

，

９６４．５１ ６

，

６９５

，

４４０．９７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

－

”号填列）

３８

，

３８１

，

５８９．１５ ４０

，

１４３

，

３９６．５３

五、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０．４９ ０．５３

（二）稀释每股收益

０．４９ ０．５３

公司负责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 会计机构负责人：

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现 金 流 量 表

２０１０

年度

１－９

月 单位：元

项 目 金 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２０５

，

０７７

，

３８６．２６

收到的税费返还

－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１

，

３１４

，

０３１．４３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２０６

，

３９１

，

４１７．６９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１４４

，

１７４

，

４１４．２９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１０

，

０２７

，

５３７．８４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２２

，

５２８

，

９８７．６６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１０

，

０４１

，

８８３．９２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１８６

，

７７２

，

８２３．７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９

，

６１８

，

５９３．９８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

－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１５

，

７７６

，

１３５．４１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１５

，

７７６

，

１３５．４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５

，

７７６

，

１３５．４１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９３４

，

７０７．５０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７２３

，

１３５．４６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１６

，

６５７

，

８４２．９６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

，

６５７

，

８４２．９６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流的影响额

－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２

，

１８４

，

６１５．６１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５０

，

７６１

，

１２６．０２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５２

，

９４５

，

７４１．６３

企业负责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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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

深圳市红岭中路

１０１２

号国信证券大厦

１６－２６

层

）


